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加快科技创新促进转型发展若干政策意见

　　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，强化科技与经济对接，打造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创业新引擎，构筑国际科技竞争合作新优势，推动形成可持续发展新格局，不断增强我区综合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，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有关科技政策的同时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以下政策意见：
　　一、推进创新平台建设
　　1．提升企业研发机构建设水平。对被省列入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培育点的给予100万元资助，对被认定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给予20万元资助，对被认定为省级企业研究生工作站的给予8万元资助；对被认定为区级院士工作站、区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分别给予30万元、10万元资助。
　　2．加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机构建设。对区重大产业技术服务平台、引进的大院大所实行一事一议，重点支持；对在我区设立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，视服务成效，择优给予10-20万元资助。
　　二、推进创新创业载体建设
　　1．打造众创空间，不断提升创新创业载体建设水平，对被认定为国家、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的，分别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资助。
　　2．对当年新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科技园区（科技产业园、农业科技园、科技示范园、产业技术创新联盟），分别给予100万元、30万元资助。
　　三、加强国内外科技合作
　　1．鼓励国内外高校院所在我区设立技术转移中心等成果转移转化机构，视运作成效给予一定资助。
　　2．对重大产学研合作项目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，择优给予10-30万元资助。
　　3．试行科技创新券补助政策，对小微企业开展的自主创新、以及向高校院所或第三方专业机构购买研发、设计、咨询、检测、知识产权保护等科技服务费用给予补贴，补贴额度不超过企业项目研发实际投入费用的三分之一，每家企业每年度申报额度不超过5万元。
　　四、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
　　对主导产品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，按当年销售收入500-5000万元、5000-20000万元、20000万元以上分档，对当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6%、4%、3%，入库税收比上年增长10%以上，给予10万元奖励。对已获区级以上（含区级）财政资金扶持的企业不再重复奖励。
　　五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
　　1．提升企业的知识产权能力和水平。对通过国家知识产权“贯标”的企业，每家资助5万元；对被认定为市级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的，每家资助5万元。
　　2．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申请专利。对专利申请、授权、维护等费用给予相应资助，重点支持发明专利、PCT专利、可转化专利，具体资助政策另行制定。
　　六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产品
　　1．对当年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资助2万元，通过认定后再资助8万元。
　　2．对当年新认定的省创新型领军企业及农村科技服务超市，给予5万元资助。
　　3．对当年新认定的国家级重点新产品（含星火、火炬计划）和省高新技术产品，分别给予3万元和0.5万元资助。
　　4．对获得区级科技进步一、二、三等奖的科技项目，分别资助2万元、1万元、0.5万元。
　　对享受南通市财政资助或奖励的同一项目，本区不再重复资助。
　　本意见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